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缉毒情报向刑事诉讼证据转化问题研究 

 

安徽郢都律师事务     苏家胜 

 

【摘要】：合理、充分利用边防情报，成功转化为刑事诉讼中可获得的有效证据，

加大打击毒品犯罪的力度，公安边防部门急需解决实际问题，不能回避。基于此，本文

从禁毒情报和证据转化的禁毒情报分析刑事证据，发现在转换过程中的缉毒情报证据与

刑事证据的证据的收集，此外，情报人员的隐性特征和证人必须出庭之间有矛盾。最后，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提出了边境毒品信息转化为刑事证据的建议。 

【关键词】：缉毒情报   刑事证据   转化 

 

 

一、基本概念及范畴划分 

（一）情报、缉毒情报及其特性分析 

智慧是指知识和智慧的具体需要被传递的秘密。禁毒情报是指国家机

关为侦查犯罪而在刑事侦查中发现并收集的情报。此信息仅适用于人类活

动的范围，毒品只用于刑事侦查活动；禁毒情报和其他情报秘密的特点，

一般是不允许公开的信息传递的传播；强调具体的、有针对性、准确性和

可靠性1。 

（二）证据 

就国外证据法而言，证据概念的证明只不过是事实、列举、方法、方

法和信息。在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中，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所有事

实都是证据。国内许多学者认为，这是我国立法中对证据的定义，并将其

写入教科书。但是我同意易艳有先生的说法，这不是一个定义的证据，但

                                                             
1
 褚继锋. 海关缉毒风险管理系统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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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有的事实可以证明。他认为证据是指证人、书面文件、实物或其他被

证明用来证明事实存在或不存在的事物的见证。简言之，证据是证明的基

础。在证据概念的基础上，可以自由地讨论和分析信息、证据和诉讼证据

的异同。在甄别情报与证据的异同之前，不妨从证据的属性入手。在此前

提下，结合证据与情报的概念，分析情报与证据的融合与纠缠。在这里我

们仅讨论刑事领域的信息和诉讼证据，因此，笔者将毒品、刑事证据和刑

事诉讼证据信息作为情报、证据和程序证据2。 

二、缉毒情报向刑事证据转化的困境 

（一）收集证据时存在的问题 

由于毒品犯罪具有隐蔽性强，这是隐藏的毒品案件中的“不在受害者

的传统意义上的违规、内幕、没有证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犯罪现场”决

定的，因此，改变被动的受害者，主动，积极地寻找和发现，获取有关边

防情报信息，是和飞行员的前提下发现涉毒犯罪案件，也证明在毒品案件

侦查。然而，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毒品犯罪案件具有隐蔽性强、涉及范围

广泛的高科技手段，等等，因此，边防情报部门往往采取监测、诱惑侦查、

卧底侦查和调查，然而，中国的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侦查情报手段使

边防情报侦查机关往往陷入特殊侦查行为用“没有法律依据”的尴尬境

地，材料不能直接作为证据，只能作为侦查线索，这是信息的及时性很不

利的影响。2010 年 5月 30 日，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颁布的“条例”

和“规定”死刑案件证据排除的规定，包括检查、搜索、扣押的明确证据

的提取、检验和检查，没有搜索、提取、逮捕记录，无法证明获得证据，

文献来源；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口供调查证人证言；暴力、威胁

等手段；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不具有合法的资格和条件，或者找出超越经

营范围识别机制问题；勘验、检查笔录有明显的改善不符合法律和有关规

                                                             
2
 杨健. 国家公共安全与缉毒情报的关系研究[J]. 辽宁警专学报,2013,(01):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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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情况，并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明确的规定不能作为基础。可

以看出，虽然这两个规定的保留和信息源进行要求，原情报证明情报工作，

然而，如秘密侦查范围的特殊侦查手段，许可决定程序还没有实质性的具

体规则，使边防情报工作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毒品案件。 

（二）证据认定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边境情报是在打击毒品犯罪的决策支持的重要作用，但由于中国

的禁毒工作只有 20年，伴随着情报工作开始后，因此，薄弱的理论研究情

报的证据。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边防情报证据理

论相对于英国、美国等落后国家理论研究的转变；二是中国的边防情报转

化相对于毒品边境滞后工程实践证据理论。 

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禁止刑讯逼供四十三条的规定，收集证据的

威胁，引诱和其他非法方法，即规定禁止性规范，但不需要使用非法手段

强迫的证据。此外，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对一些问题的解释关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刑事诉讼法实施规定：“没有证据应当以非法方式收集的”。证

人、证言、被害人或通过非法手段如刑讯逼供或威胁使被告声明语句，引

诱或欺骗他人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因此，非法言词证据的可采性被否认，

但对非法实物证据的可采性还不够提到。这也默许了非法证据的存在，在

刑事侦查领域，并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非法取证的侦查机关。由此可以看

出，在中国在证据立法对非法证据的可采性界限很模糊。 

（三）情报人员的隐蔽性特征与证人须出庭作证之间存在矛盾 

在边防情报工作中，边防部门经常利用秘密力量进行调查取证，以便

及时准确地获取情报。为保障秘密力量的安全，保证情报工作的继续进行，

不可能不允许秘密力量作证。然而，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四十七条规定：

“证人证言必须由公诉人在法庭上，被告人和被害人，律师询问当事人，

交叉检查，听取证人的证词和已被验证为基础的订单后。”这篇文章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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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人不出庭作证，而不是书面证词，这不是证据。 

对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规定，如果被告在庭审中的威胁实施作为证人，

惩罚性措施之前，一个见证了传闻规则的例外作为直接证据的可采性书面

证言，法庭可以采纳，没有证人在法庭。有的通过隔离和庇护询问的方式，

使证人出庭或接受被告人的盘问。有的利用电视链接和多媒体技术在法庭

上进行视频讯问，在特定的审讯室或住所。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证人证言

不在实际法院，但被告人的盘问权仍然可以实现。在我国传闻证据规则空

白的情况下，应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的证据制度，更好地将其应用于

打击非法犯罪的边防工作中。 

三、完善我国边防缉毒情报向刑事证据转化的建议 

（一）理论层面上的建议 

1.加强立法，严格限制秘密侦查手段的使用范围 

公安边防情报通常需要通过秘密侦查手段获取，秘密侦查方法是否合

法是公安边防情报能否转化为刑事证据的关键。在侦查实践中，范围和标

准的权限，加强立法，限制秘密侦查决策程序的手段，秘密收集情报的方

法是边界严格的规范和约束，为边防情报提供刑事证据法律保护改造。只

有收集边防情报手段，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被非法证据排除的排他性规则，

边防情报机关才能具备刑事证据的可采性和资格要求，从而在法庭上进入

诉讼程序。否则，公安边防情报不能顺利转化为刑事证据，其诉讼价值无

法实现。 

秘密侦查是刑事案件侦查中不可或缺的手段，但在侦查方法的运用上，

还需要一定的条件和严格的审查和程序限制。只有在传统的侦查方式无法

取证或者存在巨大困难的情况下，才能启用秘密侦查手段，还需要一定的

法定程序限制。例如，秘密侦查方法只对犯罪的具体类型和有限的重罪适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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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研究，充分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走弯路 

在理论研究过程中，除了要看自己的环境条件，还需要有发展的眼光，

看到了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对其他国家的变化过程和当前的改革

趋势，以减少我们的改革少走弯路。“任何证据制度，无论是经验还是理性

推理的积累，是对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内在需要的缘故”。“从总体上来看，

在不同国家的证据排除规则越来越体现了法律的功能多元化的追求，越来

越与其它价值因素链接。对于这些变化，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

重视。 

（二）实践层面上的建议 

1.加强公安边防情报证据的管理 

获得的情报证据的管理对于实现整个公安边防情报诉讼价值至关重

要。公安边防情报被分类、正确编号、归档，保密，防止损失和不便。情

报证据的成功转化应当按照规定妥善保管或者处理。为国家司法机关的相

关工作提供重要的参考和依据。由于一部分会涉及到当事人的一些隐私权

和其他合法权益，有关部门应立法规定哪些信息应被使用的证据之后立即

销毁，哪些信息证据应妥善保存，节省时间，检查权限等，应注意在立法。

如果监控材料与诉讼程序不相关，或者诉讼程序不需要修改以监控材料，

则应立即销毁监听记录。情报证据晚管理立法还应包括其他一些内容，如

在案件情报证据一般是不会在其他情况下作为证据出现，诉讼价值只能在

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生的，有利于系统的调查部门，也是当事人合法权益权

益保护。 

2.加强监督，严格监督情报活动过程 

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情报收集全过程的监督，特别是秘密侦查方法的运

用。以监测手段为例，审批部门应当记录监测批准申请、启动时间、结束

时间和监测范围和对象的规定，并在指定地点进行指定的设备使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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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的调查员还需要记录整个过程的相关记录并立即将其送回上级机关。

限制使用保密侦查手段和信息处理过程违反法律规定的，有关部门要加强

监督，严格审批秘密侦查手段的适用。其他侦查措施难以达到的，侦查机

关可以采取秘密监视、秘密拍照等秘密监视措施。情报活动的全过程应通

过考试，在上级部门范围内可以控制，在一些突发情况下，未经法定权限

或上级批准，在紧急情况下及时办理相关手续后及时消失。同时，应当妥

善保管所获取的情报证据，并对上级有关部门进行保密侦查方法的审批和

情报记录的全过程。 

【结语】：边防情报工作是边防工作的基础，在公安边防部门打击边

境地区走私、毒品犯罪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合理利用边防情报，使其

在刑事诉讼中取得成功，可以有效利用刑事证据，打击违法犯罪活动。边

防部门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禁毒情报和证据转化的禁毒情报分析刑事证

据之间的关系，发现在转换过程中的缉毒情报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证据的收

集，此外，情报人员的隐性特征和证人必须出庭之间有矛盾。最后，本文

提出了以下完整的边境禁毒信息转化为刑事证据理论：建议加强立法，严

格限制秘密侦查的使用范围，加强研究，充分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少走

弯路；实践加强公安边防情报证据管理和加强监督，智力活动过程严格监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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